
关于升级技术系统前端风控功能的通知 

各会员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建立健全以会员为中心的客户交易行为监管模式，加大

异常交易防范力度，强化一线监管，维护市场秩序，经研究决定，自

2018 年 1 月 8 日起，我所对技术系统前端风控功能进行升级，为会

员提供日内过度交易防范功能和自成交防范服务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升级后的前端风控功能新增日内过度交易防范功能及自成交

防范服务。 

（一）日内过度交易防范功能 

1.日内过度交易防范功能通过交易系统将单个客户在股指期货

单个产品上的日内开仓交易量控制在交易所监管标准以内。套期保值

交易不受此限。 

2.技术系统升级后，日内过度交易防范功能自动开启。 

3.日内过度交易防范功能将对可能导致单个客户达到日内过度

交易行为监管标准的开仓交易订单以错单形式退回。例如，按照当前

“客户单日开仓交易量超过 20 手的，构成‘日内开仓交易量较大’

的异常交易行为”的规定，某客户在沪深 300股指期货上已成交的买

卖开仓量共 11 手，未成交并停留在订单簿中的买卖开仓量共 5 手，

则客户仍可报入 4手及以下的开仓订单，但无法报入 5 手及以上的开

仓订单。 



4.日内过度交易防范功能协助会员防范单个客户的日内过度交

易行为，不能防范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组的日内过度交易行为。 

（二）自成交防范服务 

1.自成交防范服务通过交易系统防范单个客户在连续竞价交易

中产生自成交，不适用于集合竞价交易。 

2.自成交防范服务为会员可选择的服务。技术系统升级后，会员

可以提交自成交防范服务申请表（附件），向交易所申请开启或关闭

该服务。 

3.交易所为会员开启自成交防范服务后，通过该会员报入的订单

在撮合前将进行自成交检查，如发现对手方订单的客户号与报入订单

的客户号相同，则后报入的订单将以错单形式退回。例如，某客户 A

通过开启自成交防范服务的会员报入一笔开仓订单，在撮合前的自成

交检查中发现对手方仍是客户 A，该笔开仓订单将以错单形式退回。 

4.自成交防范服务协助会员防范单个客户的自成交行为，不能防

范实际控制关系账户间的自成交行为。 

5.客户在多个会员处开户的，通过开启防范服务的会员报入的未

成交订单仍能与通过未开启服务的会员后报入的订单产生自成交。 

二、日内过度交易防范功能和自成交防范服务是交易所技术系统

升级后新增的功能，旨在协助会员履行其对客户日内过度交易行为和

自成交行为的监管责任，不能代替和减轻会员对其客户的各项监管责

任。会员应当严格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和交易所相关规定，履

行好对客户交易行为的各项监管责任。会员客户出现日内过度交易、



自成交等违规行为的，交易所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监管和处理。 

三、因日内过度交易防范功能和自成交防范服务引发的任何损失，

交易所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各会员单位应做好风险防范和投资者教育宣传工作，履行客户行

为管理职责，维护市场稳定运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

2017年 12 月 27 日 

 

 

 

 

 


